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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依本校教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標準訂定。 

二、 目的：獎勵具有績效之教職員工，以達楷模學習之效益並增進團隊合作及向心力；對疏

忽職守而致不良影響之教職員工，能適時予以警惕，以期向上提升，維護學校教育品質。 

三、 處理原則： 

(一) 本校處理教職員工獎懲案件，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辦理。 

(二) 辦理獎懲案件，由各處室依權責歸屬，據實陳報，提報後送教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

會議決，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原則，做到公平、公開、公允，以發揮賞罰

分明，激勵精進之積極功能。基於獎勵不重複，除具特殊績效外，不重覆敘獎，同

一事項不得重複獎懲。 

(三) 獎勵以實際指導或主辦人員為優先。 

(四) 本分層負責精神，確立連帶責任制度，對違法失職人員，其各級監督主管人員，除

事前已善盡督導、考核與防範責任者外，應視情節輕重予以連帶處分。 

四、 獎懲種類： 

(一) 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 

五、 作業程序： 

(一) 教職員工獎懲，由各有關處室或各科主任於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填具獎懲建議

單，詳敘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證據、資料提交成績考核委員會議議決，送校長核

定。校長對決議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

變更之。校長為前項變更時，應於考核案內註明事實及理由。 

(二) 各單位在申報教師訓練學生參加比賽成績優良獎勵案時，所檢附之核准集訓計畫

中，須有該指導教師之姓名，以為獎勵依據。 

六、 獎勵事項：分一般敘獎及獎勵金兩種方式 

(一) 一般敘獎：根據教師各項具體表現辦理敘獎，分嘉獎、記功、記大功如下： 

1.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嘉獎： 

(1) 課業編排得當，課程調配妥善，教學表現有具體成效者。 

(2) 進行課程研發，有具體績效，並能公開發表及分享者。 

(3) 編撰教材、自製教具或教學媒體，成績優良。 

(4) 對學生之輔導與管教，熱心負責，有具體成效者。 

(5) 辦理教學演示、分享或研習活動，表現優異。 

(6) 教師本人或指導學生參加市級(含)或區級、比賽，成績優良。 

(7) 在課程研發、教學創新、多元評量等方面著有績效，促進團隊合作。 

(8) 其他辦理有關教育工作，成績優良。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功： 

(1) 對學校校務、設施，有長期發展計畫，且能切實執行，績效卓著。 

(2) 研究改進教材教法，確能增進教學效果，提高學生學習效益者。 

(3) 推展訓輔工作，確能優化校園學習氣氛，行銷學校品牌。 

(4) 輔導畢業學生就業，著有成績。 



(5) 對偶發事件之預防或處理適當，因而避免或減少可能發生之損害。 

(6) 教師本人或指導學生代表學校參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全國賽，

成績卓著。 

(7) 其他優良事蹟，足資表率。 

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大功： 

(1) 對教育重大困難問題，能及時提出具體有效改進方案，圓滿解決。 

(2) 辦理重要業務成績特優，或有特殊效益。 

(3) 在惡劣環境下克盡職責，圓滿達成任務。 

(4) 搶救重大災害，切合機宜，有具體效果。 

(5) 執行重要法令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任務。 

4. 遇有特殊情事，其事蹟適於獎勵，而又無法令依據及案例可援者，由成績考核

委員會議酌情審議獎勵措施。 

(二) 獎勵金：指導學生參加各項比賽，依其成績，按下列規定獎勵。各項區域性（北區、

新北市）或教育部（全國性）之比賽，獲得團體或個人成績優良者，獎勵金辦法如

下： 

1. 全國性競賽：第一名指導教師記功 2 次獎金 1 萬元，第二名指導教師記功 1 次

獎金 8千元，第三名指導教師嘉獎 2次獎金 5千元。 

2. 縣市區域校際競賽：第一名指導教師記功 1 次獎金 3 千元，第二名指導教師嘉

獎 2次獎金 2千元，第三名指導教師嘉獎 1次獎金 1千元。（全國及縣市比賽獲

特優獎項獎金比照同級第一名、優等獎金比照同級第二名、佳作獎金比照同級

第三名）。 

3. 指導國中技藝競賽：第一名到第三名指導教師記功 1 次獎金 1 千元，第四名到

第六名指導教師嘉獎 2次獎金 8佰元，佳作指導教師嘉獎 1次獎金五百元。 

4. 指導教師在二位以上時，共享一份獎勵金，各自敘獎，同性質比賽以最優之一

次辦理獎勵。 

5. 各款所稱之比賽，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辦者為限。但其他機關團體舉辦而經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得就舉辦單位所函送之優勝名單，經本校審核，合

於獎勵者，酌予敘獎，期末時再統計敘獎數量酌情給予獎勵金。 

七、 懲處事項： 

(一) 具有下列行為事實者，予以申誡以上之處分： 

1. 不按課程綱要及進度教學，或教學未能盡責，致貽誤學生課業學習，情節輕微

者。 

2. 無故缺席各種校內、外集會者。 

3. 班級經營不佳，未善盡導師責任，導致班級流失超過 3名者。(不能歸責於老

師者除外。) 

4. 本身所負業務工作不力，影響校務、計劃推展者。 

5. 對公物保管維護不善，而致學校財物損失者。 

6. 辦理或指導學生參加各種教學活動、各類比賽，未盡職責者。 

7. 未經學校同意，私自請人代課或調課者。 

8. 教師平日有不實言論或不當行為影響教師形象及校譽或誤導學生，有具體事實

者。 

9. 平日疏於管教輔導學生，致使學生發生重大意外事故。 



10. 處理學生糾紛，能預防而不予防範，致使糾紛擴大。 

11. 執行教育法規不力，有具體事實。 

12. 處理業務失當，或督察不週，有具體事實。 

13. 對學生之輔導或管教不作為，未能善盡教師之責，有具體事實。 

14. 無正當理由不遵守上下課時間且經勸導仍未改善。 

15. 教學、訓輔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 

16. 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管教學生，有具體事實。 

17. 其他依法規或學校章則辦理有關教育工作不力，有具體事實。 

18. 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 

(二) 具有下列行為事實者，予以記過處分： 

1. 不按課程綱要及進度教學，或教學未能盡責，致貽誤學生課業學習，情節重大

者。 

2. 蓄意違反校規或破壞本校榮譽者。 

3. 因個人行為不當，造成學生傷害或學校財物損失者。 

4. 利用學校名義，巧立名目，收取學生費用或推銷物品者。 

5. 對校園或學生偶發事件之預防及處理失當，而導致校譽、人員、財物受損者。 

6. 參加校內、外活動，未盡督導學生之責者。 

7. 拒絕學校指派參加校內、外各類教學及訓育競賽（活動）。影響正常工作之推

行及校譽。 

8. 處理教育業務，工作不力，影響計畫進度。 

9. 有不當行為，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 

10. 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 

11. 有曠課、曠職記錄且工作態度消極。 

12. 班級經營不佳，致影響學生受教權益。 

13. 未經學校核准之校外兼職或兼課，或藉職務之便從事私人商業行為。 

14. 代替他人不實簽到退，經查屬實。 

15. 對公物未善盡保管義務或有浪費公帑情事，致造成損失。 

16. 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大過： 

1. 違反法令，情節重大。 

2. 言行不檢，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情節重大。 

3. 故意曲解法令，致學生權益遭受重大損害。 

4. 因重大過失貽誤公務，導致不良後果。 

5. 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情節重大。 

6. 執行職務知有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規定通報。 

八、 獎懲標準及累計方式： 

(一) 前項所列記功、記過、嘉獎、申誡之規定，得視其情節，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

懲。 

(二) 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 

(三) 記功三次作為記一大功。 

(四) 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 

(五) 記過三次作為記一大過。 



前項獎懲同一學年度得相互抵銷。 

九、 一般規定： 

一、教職員工之獎懲事蹟，一律列入其個人資料，僅為辦理一次考績之參考。 

二、同一學年度功過可准相互抵銷，取消紀錄，但因品行不端之紀錄得予永遠保留。 

十、 附則： 

一、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參照『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有關法令

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